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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样本代表性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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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关于如何评估样本代表性，存在“概率样本说”和“结构相似说”两类观点和方

法。前者认为评估样本代表性的关键是判断该样本是不是概率样本，后者认为应依据变量在

样本中的分布与在总体中的分布是否相似来评估样本代表性。两类观点和方法各有优缺点。

明智的做法是，取长补短，将两类观点和方法结合起来，共同确保和提高样本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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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调查始终面临如何评估样本代表性的问题。关于如何评估样本代表性，存在两种主要观点: 第一种

观点认为，评估样本代表性的关键是判断它是不是概率样本，本文称该观点为“概率样本说”; 第二种观点认

为，评估样本代表性的基本方法是考察部分变量在样本中的分布与在总体中的分布是否相近，本文称该观点

为“结构相似说”。由于第一种观点的关注点是抽样设计和抽样方案实施环节，也就是样本被抽出之前的环

节，而第二种观点的关注点是样本被实际抽取之后的问题，故宋子轩、冷夑、陈瑶瑶等人将前者称为“事前保

证方法”，将后者称为“事后评估方法”。①本文的观点是，无论是“概率样本说”还是“结构相似说”，皆有其缺

陷，应同时结合两类方法，才能更好地评估和确保样本的代表性。为论证该观点，本文将分别考察两类方法

的特征和缺陷，并探讨如何将两类方法结合起来。在展开论证之前需指出的是，样本代表性是一个程度问

题，不是“有”或“无”代表性的问题。本文赞同这种观点，即样本的代表性是指样本反映总体特性的能力及

基于样本构造的统计量的优良程度。②样本代表性有多高，最终体现在抽样误差的大小上。抽样误差越小，

样本代表性越高; 抽样误差越大，样本代表性则越低。

一、概率样本说及其缺陷

支持“概率样本说”的学者们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三个: 第一个观点是，概率抽样的样本即“概率样

本”就是对总体有很好代表性的样本。其理由是概率抽样能完全避免人为干扰，消除人为误差。因此，评估

样本代表性的关键，是依据对概率抽样方案和具体抽样程序的考察，判断该样本是否是一个概率样本; ③第

二个观点是，样本代表性的比较，是关于不同抽样设计的抽样效果的比较，比较采用同一种抽样设计抽取的

不同样本是无意义的。④其理由是，样本代表性的评估归根结底要看统计量( 也即是总体参数的估计值) 的性

质( 如无偏性、有效性、一致性⑤ ) ，而同一抽样设计下的统计量的性质是确定的，因此需要比较的是不同抽样

设计下的统计量的性质; 第三个观点是，不能依据实际抽取的样本的特征来判断其代表性，具体说，不能通过

考察部分变量在样本中的分布与在总体中的分布是否相近来评估某个具体样本的代表性。也即是说，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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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结构相似说”。他们或者认为依据“结构相似说”来抽取样本，研究者可能因怀疑样本代表性不佳而人

为地更换构成样本的元素，①或者认为“结构相似说”不可行、不科学。② 上述三个观点相互联系，构成“概率

样本说”的基本内容，其中第一个观点是核心。为便于讨论，本文首先以简单随机抽样为例子来回应前两个

观点，同时将在文章第二部分回应第三个观点，并通过对第三个观点的批判来论证“结构相似说”。

概率样本的突出优点是能够确定抽样分布和抽样误差，从而能对总体特征进行统计推断。抽样分布是

样本统计量( 如样本均值 珚X、样本成数 P
^
、样本方差 S2 等) 的分布，是指从规模为 N 的总体中抽出的规模为 n

的“所有样本”的某个统计量的分布。比如就样本均值而言，从规模为 N 的总体中抽取规模为 n 的样本，若

采取可放回的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可以抽出 Nn 个样本，而样本均值 珚X 的分布，就是指依据 Nn 个样本计算出

的 Nn 个样本均值 珚X 的分布。而依据中心极限定理，在样本规模 n 很大时，样本均值的分布接近于以总体均

值 μ为数学期望、δ2 /n ( 其中 δ2 是总体方差) 为方差的正态分布，δ2 /n 开平方根即为抽样均值的标准误差

SE = δ 槡/ n。同时，统计学已经论证过，根据简单随机样本所构造的样本均值 珚X =∑x /n、样本方差 S2 =∑( x

－珚X) / ( n － 1) 、样本成数 P
^
=∑x /n( 此时 x 为虚拟变量，取值为 0 或 1) ，分别是总体均值 μ、总体方差 δ2、总

体成数 P 的无偏估计值，且满足有效性、一致性的要求。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事实是，统计学关于抽样分布、估计值的无偏性、有效性和一致性等的讨论，都是

基于“从总体中抽出 Nn 个样本”这样一个理论前提来展开的; 而在实际的研究中，我们并没有把 Nn 个样本

都抽出来，只是从中抽出一个特定的样本，并依据这个特定样本的信息来推断总体。由于样本具有随机性，

在实际抽样之前，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将抽中 Nn 个样本中的哪一个样本。而且，这 Nn 个样本的抽样误差是

有所不同的，有的样本抽样误差很大，有的抽样误差很小甚至为零。如果我们抽中的那个特定样本的抽样误

差较大，则该样本的样本均值 珚X、样本成数 P
^
、样本方差 S2 与总体均值 μ、总体方差 δ2、总体成数 P 的差值相

应的也会比较大。例如某个总体包括 6 户人，6 户人的家庭人口规模分别是 1、2、3、4、5、6 人，则 6 户人的户

均人口数 μ = 3． 5 人。现从 6 户人中抽 2 户人构成的样本，若采用重复抽样，可以抽出 36 个样本，从而可以

计算出 36 个样本均值。若其中一个样本是由家庭人口数为 1 和 6 的这两户构成的，则样本均值 珚X = 3． 5 =

μ，我们可用该样本推断总体均值。然而，如果我们抽中一个由家庭人口数为 1 和 2 的这两户构成的样本，珚X

=1． 5，与 μ = 3． 5 相差较大，此时用该样本推断总体就会出现偏差。这个例子说明，从规模为 N 的总体中抽

出的规模为 n 的 Nn 个样本中，有的样本的抽样误差比较大，有的样本的抽样误差比较小。就连赞同“概率

样本说”的俞纯权教授自己也曾指出:“在概率抽样下，由于样本的抽取带有随机性，因此依据不同的具体样

本得到的目标量估计值是不同的，从而实际误差依不同的具体样本而异”。③ 总之，样本所固有的随机性，可

能会使我们在实际调查中抽出的那个样本是严重偏离总体的样本，④或者说是抽样误差很大的样本，该样本

对总体的代表性很低，用它去推断总体，有可能会得到错误的结论。

关于样本随机性可能会导致我们抽中严重偏离总体的样本，我们还可以用假设检验逻辑和假设检验中

的“弃真错误”来说明。假设检验的基本逻辑是直接检验原假设( H0 ) ，间接检验研究假设( H1 ) ，目的是排除

抽样误差的可能性。假设已有的数据显示，某地青年的平均初婚年龄是 23 岁( 即总体均值 μ = 23) ，现统计

局从当地青年中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抽取 100 人，发现他们的平均初婚年龄为 26 岁( 即样本均值珚X =26) 。那

么，我们能否可以就此下结论，认为该地青年的平均初婚年龄已经推迟呢? 显然不能。这是因为出现样本均

值珚X =26 这样一个结果，有两种可能的原因: 第一种原因是，平均初婚年龄并没有推迟，而是因为此次调查

刚好抽中一个有偏差的样本( 即代表性低的样本) ，该样本的抽样误差使得 珚X≠μ; 第二种原因是平均初婚年

龄已经推迟，所以抽样调查的结果珚X =26≠23。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珚X =26 这个结果呢? 我们可成

立两个相互矛盾的假设来解决这个问题: 原假设( H0 ) μ = 23，研究假设( H1 ) μ≠23。原假设的意思是，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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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初婚年龄仍为 23 岁，100 人抽样调查的平均初婚年龄之所以是 26 岁，是因为我们抽中了误差较大的样

本; 研究假设的意思是，青年的平均初婚年龄已经推迟，因此样本均值为 26 岁。显然，这两个假设是相互矛

盾的，否定其中之一，就需承认另外一个。统计学的基本做法是，直接检验原假设( H0 ) ，如果原假设被否定

了，也就是抽样误差导致样本均值不等于总体均值的可能性被排除了，就可以接受研究假设( H1 ) 。

检验原假设的方法是“概率反证法”，而其基本原理是“小概率事件实际不可能发生的假设”( 又称“小

概率原理”) 。“小概率事件实际不可能发生的假设”有两个含义: 第一，若某事件是小概率事件，则在一次观

察中它不应该发生; 第二，若在某次观察中我们假设的小概率事件发生了，则我们应该否定认为它是小概率

事件的这个假设。在实际的运用中，我们首先假设原假设( H0 ) 是真的，然后根据这个前提推导出这样一个

结果，即“在 H0 为真的情况下，我们抽中一个有很大抽样误差的样本，从而使得 珚X = 26≠23”这一随机事件

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并根据“小概率事件实际不可能发生的假设”认为它不会发生。小概率的大小是人为确

定的，通常选择 1%、5%、10%。选择小概率值之后，就可以确定小概率事件发生的标准，即确定接受域与拒

绝域。比如选择了 1%这个概率，则可将样本均值分布范围划分为三段: ［μ － 2． 58SE，μ + 2． 58SE］、( － ∞，

μ － 2． 58SE) 、( μ + 2． 58SE，+ ∞ ) ( 其中 SE 是样本均值的标准误差) 。平均而言，100 个样本均值中，有 99

个将落入［μ － 2． 58SE，μ + 2． 58SE］这个区间，只有一个会落入( － ∞，μ － 2． 58SE) 或( μ + 2． 58SE，+ ∞ ) 这

两个区间。假设检验中的小概率事件，就是指在原假设为真的前提下，抽样误差使得样本均值落入( － ∞，μ

－ 2． 58SE) 或( μ + 2． 58SE，+ ∞ ) 这两个区间。如果我们抽中的特定样本的样本均值落入了该区域，则应否

定“原假设为真”这个前提。然而，依据小概率事件的发生而否定原假设是有可能犯错误的，此错误就是所

谓的“弃真错误”，也就是当原假设本来是真的而我们否定它的时候所犯的错误。之所以会犯“弃真错误”，

就是因为我们在抽样时，恰好抽中了一个有较大抽样误差的样本。而导致我们犯“弃真错误”的样本，对总

体是缺乏较好代表性的。

总之，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并非所有概率样本都具有代表性，依据同一抽样设

计所抽出的不同样本也由于其抽样误差不同而具有不同的代表性。其原因就在于样本具有随机性，该随机

性可能导致我们在特定一次抽样中恰好抽中一个有很大偏差的样本。这也说明，单纯依据对实际抽样方法

和抽样程序的考察来判断特定样本是不是概率样本的方法，不足以确保我们在实际研究中抽中的那个特定

样本能够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二、结构相似说及其缺陷

支持“结构相似说”的学者们的基本观点是，通过考察部分变量在样本中的分布与在总体中的分布是否

相近可以评判特定样本的代表性。很多知名的研究方法专家都赞同“结构相似说”。艾尔·巴比认为，一个

样本的质量，是指某些特征在样本中的分布与在总体中的分布相同，如果样本的综合特征与总体的同类综合

特征相近，则该样本具有代表性。比如，如果总体中女性的比例为 50%，有代表性的样本中女性所占的比例

应接近 50%。① 袁芳和王汉生等认为，在依据事先确定了的样本规模和抽样方法抽出样本后，应先对抽出的

样本进行评估，其目的是初步检查样本对于总体的代表性，以剔除那些偏差太大的样本，重新抽取代表性高

的样本。评估的方法是依据若干容易得到的资料例如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比较样本与总体在这些特征

上的相似程度。② 风笑天指出，将可得到的、反映总体某些重要特征及其分布的资料与样本中同类指标的资

料进行比较，若二者之间差别很小，我们对样本的代表性就有较大的信心; 若二者之间差别十分明显，则样本

的质量和代表性就不一定会很高。用来比较的指标越多越好，而各种指标对比结果越近越好。③ 王宁也认

为，问卷调查中所谓样本的代表性，指的是样本的特征与总体的特征的一致性问题，④而他所说的特征一致

性，就是样本分布与总体分布相似。

依据“结构相似说”对样本代表性进行“事后评估”的具体操作方法目前有两类: 第一类是逐项评估方

法，也就是依据单个变量来比较样本与总体，计算“平均数代表性检验系数”或“结构代表性检查差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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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的测算公式是: 平均数代表性检验系数 = ［( μ －珚X) /μ］× 100%，样本平均数与总体平均数差值越小越

好; 后者的测算公式是: 结构代表性检查差异率 = ［( P － P
^
) /P］× 100%，样本成数与总体成数差值越小越

好。有多少个变量，就可以计算出多少个“平均数代表性检验系数”或“结构代表性检查差异率”，并依据每

个计算结果分别评估样本代表性。一般规定，平均数的代表性检验要求检验系数控制在 ± 2%或 ± 3%以内，

结构的代表性检查要求差异率控制在 ± 5%以内。① 第二类是综合评估方法，即同时依据多个变量来评估样

本的代表性，并且最终计算出一个样本与总体的“整体差异率”。具体做法是，将样本与总体的各个属性变

量之间的差异率加权汇总成一个确切的指数。计算综合值时，每个属性变量被赋予不同的权重。权重的设

计从属性变量相对于抽样调查的目标变量( 即研究变量) 之间的相关关系入手，相关程度越高则表明该属性

相对于调查目的的重要性就越高，就赋予较大的权重。② 两类方法的差别，主要在于前者用多个单变量逐项

评估样本代表性，后者则把样本与总体在每个变量上的差异综合成一个指数。

如前所述，赞同“概率样本说”的学者们反对“结构相似说”。他们有两个理由: 一是认为依据“结构相似

说”来抽取样本，研究者可能因怀疑样本代表性不佳而人为地更换构成样本的元素，二是认为“结构相似说”

不可行、不科学。然而，这两个理由都有问题。首先，以研究者可能更换样本元素为由而拒斥“结构相似说”

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人们在批判“结构相似说”时，完全忽视“结构相似说”的前提即概率抽样。“结构相似

说”的真正观点是，在采用概率抽样方法抽出一个特定样本之后，还要考察部分变量在样本和总体中的分布

是否相近。如果相近，则可认为该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如果不相近，则认为该样本存在较大的偏差，并应

依照先前的抽样方法重新抽出一个样本，再评估新样本的代表性。如果有研究者因特定样本代表性不佳而

人为地更换构成样本的元素，事实上他已经不再遵循“结构相似说”的要求了; 若他仍然佯称自己的抽样是

概率抽样并按“结构相似说”来评估样本，此为研究者的学术不端。我们只能追究该研究者的学术道德，而

不能追究“结构相似说”本身。事实上，在实际的概率抽样中，我们也常看见某些抽样员偷工减料未严格执

行概率抽样方案的现象，难道我们也因此而否定“概率相似说”? 其次，认为“结构相似说”不可行、不科学的

观点同样站不住脚。反对“结构相似说”的学者指出，由于我们在实际调查之前并不知晓总体特征，因而无

法对某些变量在样本中的分布与其在总体中的分布予以比较。即使能比较某些变量在样本中的分布和在总

体中的分布，当两者的分布差别很小时，我们亦无从判断差别“很小”所代表的真正意义。③ 确实，样本代表

性评估面临一个先天的矛盾: 我们是因为不了解总体特征才去开展抽样调查、推断总体特征，然而在未实际

调查之前我们又需要依据总体特征来评估样本代表性，也就是说，我们处于要依据我们正欲去推断的未知特

征来判断样本代表性的尴尬境地。但是，在信息已然发达、调查项目和数据库众多的今天，我们对很多总体

并非完全不了解，我们或多或少掌握了一些基本数据，这些基本数据通常被称为辅助信息，④笔者称它们为

“辅助变量”。我们可以利用这些辅助信息来比较样本特征和总体特征，比如现在很多社会学研究者常依据

人口普查数据中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等变量来评估样本质量。⑤ 另外，变量在样本中的分布与其在

总体中的分布的差别“很小”的意义很明确。如果是实际调查之前就考察变量在样本和总体中的分布，分布

差别很小就是指样本中的经验分布与总体中的概率分布相近，而分布相近意味着抽样误差较小，则我们更有

把握用该样本数据推断总体特征。如果是在依据某样本展开调查之后再用调查所收集的资料来比较变量在

样本和总体中的分布，两种分布之间的差异除了包含抽样误差外，还包含非抽样误差。若此时经验分布与概

率分布之间的差别仍然很小的话，同样说明样本对总体有较好的代表性。总之，部分学者对“结构相似说”

的批判是站不住脚的。

本文认为，“结构相似说”在理论上不存在问题，但在实践中确实存在缺陷。在实际的研究项目中，所需

考察的变量少则数十个，多则上千个。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中国社会科

学院开展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CSS) 、中山大学开展的“中国劳动力状况动态调查”( CLDS) 等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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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其问卷问题通常比较多，包含近千个变量。为评估样本代表性，我们必须拥有关于“研究变量”的

信息，知晓它们在总体中的分布。① 然而，我们依据已有信息评估样本质量时，通常能获得的是性别、年龄、

文化程度、籍贯等人口统计信息，难于获得关键的研究变量的信息。即使某样本在人口统计信息方面与总体

的分布相似，也仅说明该样本在我们已掌握的这些信息上对总体有代表性。至于在关键的研究变量上是否

有代表性，我们是没有把握的。但若由于只能依据辅助变量、不能依据研究变量来评估样本代表性而拒斥

“结构相似说”，是“将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的不智之举。毕竟，能够依据某些辅助变量达到对样本代表

性一定程度的了解，总比完全不了解更令研究者宽心。因此，在依据“结构相似说”评估样本时，要尽量多收

集更多辅助信息，掌握更多的辅助变量，尤其是那些与关键研究变量有较高统计相关性的变量，然后依据这

些变量来评估样本代表性。我们所掌握的辅助变量越多，样本与总体在这些辅助变量上的分布越相近，我们

对样本代表性的信心就越大。

三、概率样本说和结构相似说的结合

鉴于“概率样本说”与“结构相似说”各有其优缺点，我们不应该像赞同“概率样本说”的学者那样，固执

己见而片面地否定别的观点和方法，而应吸收两类方法的优点，将两类方法结合起来，取长补短，以便更好地

评估和确保样本的代表性。在抽样设计阶段，应尽量多地收集现有的有关研究总体的各类辅助信息，根据研

究总体的实际情况，制定一套可行的、能尽量提高抽样精度的抽样方案。在实际抽样阶段，要尽可能地严格

执行既定的抽样方案。在实际抽出样本之后，既要对实际抽取样本的具体方法和程序进行分析和检查，也要

依据已经掌握的信息，考察变量在样本中的分布和在总体中的分布，对样本的代表性作初步的检查和评估。

上述论述所勾画的是两类方法结合的理想状态。现实的抽样调查实践非常复杂，存在众多损害样本代

表性的因素。抽样框是否完备或某些元素是否在抽样框中重复出现、非住宅户、无法找到地址、无法接触、两

次或两次以上访问无人在家或无人应答、无人符合访问条件、家人或调查对象完全拒访或中途拒访、调查对

象外出、生病、聋哑、语言不通等造成的无法接受访问、回收率低时的样本轮换、能够被找到且愿意接受访问

的调查对象与不能找到或不愿接受访问的调查对象之间可能存在的显著差异等等这些原因，都将对整个抽

样程序和抽样结果造成影响。尤其是降低调查回收率的因素、能够接触到的且愿意接受访谈的调查对象与

不能接触到或不愿意接受访谈的调查对象之间的差异，可能会增大我们抽中有系统性偏差样本的可能性。②

更为糟糕的是，在抽样程序复杂的社会研究中，各种造成概率抽样沦落为非概率抽样和降低样本代表性因素

的影响的性质和大小往往难于评估。此时我们对样本代表性的信心，恐怕只能来自样本与总体的结构相似

了。而为了增加对评估结果的信心，我们除了依据性别、年龄、学历、婚姻状况、职业等基本人口统计信息来

评估样本代表性外，更要依据研究变量或与研究变量的相关性较强的样本来评估样本。

( 责任编辑: 陆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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